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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贺国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苑桂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少平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32,109,428.71 151,661,343.04 -1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752,788.99 17,908,729.86 -3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471,615.51 15,939,752.12 -3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1,297,584.98 -40,136,681.39 153.0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0.1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 0.1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58% -0.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2,054,990,920.69 2,140,326,450.93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399,987,302.81 1,391,925,121.81 0.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312,177.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615.18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9,618.85

合计

281,173.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05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贺国英 境内自然人

35.81% 62,400,000 46,800,000

质押

13,000,000

上海纺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57% 4,472,000 0

贺树峰 境内自然人

1.41% 2,457,000 1,842,750

肃宁县华德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 1,973,797 0

上海柘中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9% 1,556,401 0

中国工商银

行

－

诺安价值

增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1,500,000 0

李强 境内自然人

0.69% 1,195,470 0

华安基金公

司

－

工行

－

外

贸信托

－

外贸

信托

·

恒盛定

向增发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67% 1,162,000 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诺安主

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0% 1,053,000

贺增党 境内自然人

0.59% 1,031,30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贺国英

15,6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600,000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72,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472,000

肃宁县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973,797

人民币普通

股

1,973,797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56,401

人民币普通

股

1,556,401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00,000

李强

1,195,470

人民币普通

股

1,195,470

华安基金公司

－

工行

－

外贸

信托

－

外贸信托

·

恒盛定向增

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62,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62,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53,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053,000

吴维军

920,062

人民币普通

股

920,062

魏旭华

92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9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贺国英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贺树峰是贺国英的堂弟

，

构成

关联关系

。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

或本期金额

）

期初余额

（

或上期金额

）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6,132,227.27 385,321,839.87 -33.53%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9,971,997.35 14,494,865.60 -31.20%

收回部分保证金所致

应收利息

1,694,202.78 1,270,411.11 33.36%

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

动资产

5,532,930.00 9,522,702.36 -41.90%

收回部分经营权转让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531,221.30 2,343,867.31 -34.67%

预交社会保险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122,488,456.07 80,335,185.26 52.47%

华斯国际展销中心未完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94,265,762.00 67,431,462.00 39.79%

本公司预付土地款所致

短期借款

84,540,308.00 134,054,550.82 -36.94%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预收账款

16,977,798.77 10,628,899.55 59.73%

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7,396,432.36 14,834,961.85 -50.14%

报告期期末应交所得税及营业税减少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3,869,343.92 -1,178,735.93 -228.26%

系外币报表折算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61,492.29 4,574,848.06 -57.12%

本公司毛皮产业园一期商铺经营权转让

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8,457,981.10 887,462.87 853.05%

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00,456.32 1,323,379.76 -47.07%

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30,792.33 2,316,444.40 -85.72%

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05,755.79 3,723,904.00 -48.82%

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0,752,788.99 17,908,729.86 -39.96%

本公司毛皮产业园一期商铺经营权转让

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297,584.98 -40,136,681.39 153.06%

本期购买原材料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1,490,541.43 -118,814,288.45 39.83%

本期支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552,487.81 636,828,695.08 -112.33%

本公司去年同期增发股份吸收投资

，

及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贺国英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贺国英承诺

：

"

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承诺期限届满后

，

在其担任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诺

贺树峰

公司股东

、

副总经理贺树峰承诺

：

"

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承

诺期限届满后

，

其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公司的股

份

，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贺国英

为避免同业竞争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贺国

英先生向公司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

诺

：“

本人目前乃至将来不从事

、

亦促使本人控制

、

与他人共同控制

、

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不从事任何

在商业上对贵公司及

/

或贵公司的子公司

、

分公司

、

合营或联营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

在贵公司今后经营活动中

，

本人

将尽最大的努力减少与贵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

若本人与贵公司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包括但

不限于商品交易

，

相互提供服务或作为代理

，

则此

种关联交易的条件必须按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

，

本

人不要求或接受贵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市场

公平交易中的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

。

若需要与该项交易具有关联关系的贵公司的股东

及

/

或董事回避表决

，

本人将促成该等关联股东及

/

或董事回避表决

”。

2010

年

11

月

0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50.00%

至

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2,239.44

至

4,478.88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4,478.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短期受到俄罗斯市场影响

，

公司海外业务收入下降

；

毛皮产业园以及京南

裘皮城经营权转让收入同比下降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郭宏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颖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毅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5,125,398.05 48,968,138.17 -2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629,741.70 1,316,590.56 -98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1,589,121.06 1,319,167.11 -97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6,037,898.18 -18,875,339.02 15.0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1 0.0016 -981.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41 0.0016 -98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7% 1.35% -32.6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560,822,404.29 626,579,990.37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1,307,730.75 42,489,872.33 -26.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620.64

合计

-40,620.6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15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麦田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13% 199,205,920 199,205,920

质押

159,000,000

济南鑫银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3% 56,415,700 20,641,544

南充天益资产

投资管理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2% 19,967,760

李晓航 境内自然人

1.17% 9,642,132

陈秀英 境内自然人

0.83% 6,884,592

中银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6% 5,445,000

蔡德山 境内自然人

0.64% 5,314,635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8% 4,828,800

周来娣 境内自然人

0.48% 3,988,800

苏琼花 境内自然人

0.48% 3,932,25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济南鑫银投资有限公司

35,774,156

人民币普通股

35,774,156

南充天益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19,967,760

人民币普通股

19,967,760

李晓航

9,642,132

人民币普通股

9,642,132

陈秀英

6,884,592

人民币普通股

6,884,592

中银投资有限公司

5,4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5,000

蔡德山

5,314,635

人民币普通股

5,314,63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8,800

周来娣

3,9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88,800

苏琼花

3,932,254

人民币普通股

3,932,254

夏海洪

3,6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

，

股东陈秀英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6,339,873

股

；

股东蔡德山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5,312,635

股

；

股东苏琼花通过融资

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3,930,654

股

；

股东夏海洪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份

1,628,0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

（

元

）

上年同期

（

元

）

同比增减

（

%

）

变动原因

经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037,898.18 -18,875,339.02 15.03

投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38,080.90 30,000,000.00 -110.46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深圳公司股权款

。

筹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086,607.62 -20,000,000.00 -145.43

主要是本期按约定偿还德瑞房产借款

和归还职工借款

。

现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净增加额

-68,262,586.70 -8,875,339.02 -669.13

上述原因综合所致

。

利润总额

-12,195,617.90 1,230,758.28 -1090.9

主要是收入减少

，

期间费用增加

。

营业收入

35,125,398.05 48,968,138.17 -28.27

营业成本

31,065,671.46 41,853,207.00 -25.77

销售费用

2,110,222.97 1,214,628.45 73.73

主要是销售政策变化所致

。

管理费用

11,370,400.59 3,268,605.03 247.87

主要是中介费及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等

增加

。

财务费用

2,512,296.39 1,204,619.11 108.56

主要是计提利息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5年1月3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15年4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781号），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5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5

年

02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015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成都麦田投资有

限公司

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后首个交易日起

，

麦

田投资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锁定

36

个月

。

2013

年

12

月

10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

不存

在违反承诺情

况

成都麦田投资有

限公司

自股改方案实施完成之

日起四十八个月内

，

麦

田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华塑控股股份的价格

不低于

10

元

/

股

。

在华

塑控股实施分红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

除权除息事宜时

，

该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

麦

田投资若违反承诺卖出

所持股票

，

卖出资金将

全部划入华塑控股账

户

，

归华塑控股全体股

东所有

。

2013

年

12

月

10

日

48

个月

严格履行

，

不存

在违反承诺情

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源

股票

000886

海南高

速

540,

000.00

360,000 100.00% 360,000 100.00%

2,127,

60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合计

540,

000.00

360,000 -- 360,000 --

2,127,

60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

如有

)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1

月

06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

2014

年业绩情况

2015

年

02

月

09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事项

2015

年

01

月

2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何时复牌

2015

年

01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事项进

展情况

2015

年

02

月

03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情况

2015

年

02

月

1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情况

2015

年

03

月

02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

业绩情况

2015

年

03

月

1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事宜

2015

年

03

月

2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情况

2015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

2015

年一季度经

营情况

2015

年

03

月

27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关于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事宜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陶新建、总经理靳东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佳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1,294,260,297.82

1,154,544,

405.84

1,220,205,

580.44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6,061,696.20 53,347,542.15 66,353,767.98 7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0,521,886.28 42,049,514.07 42,049,514.08 9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19,910,656.59 327,485,817.56 394,093,908.75 -18.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4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4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1.39% 2.27% 0.7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21,140,387,766.68

20,317,653,

694.44

20,317,653,

694.44

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850,667,397.11

3,734,605,

700.91

3,734,605,

700.91

3.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3,902,186.36

主要为公司下属二道江发电

、

浑江发电

、

四平一热

、

松花江

一热

、

松花江热电供热补贴

2,

380

万元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1,585,865.64

四平合营公司委托公司对其

四平

1

号﹑

2

号﹑

3

号三台发电能

力为

5

、

5

、

10

万千瓦级的发电

供热机组及其附属设施和设

备

（

含脱硫等环保设施

）

进行

生产运行管理净收益

1,158.59

万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313.45

主要为保险损失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25,071.37

合计

35,539,809.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6,89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省能源交

通总公司

国有法人

14.70% 214,663,054 179,005,000

冻结

35,658,054

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0.88% 158,884,995 158,884,995

中国电能成套

设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16,613,700 7,083,700

吉林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7% 4,000,000

张凤桐 境内自然人

0.27% 3,571,181

许鑫磊 境内自然人

0.18% 2,661,210

周志坚 境内自然人

0.18% 2,636,508

孙益忠 境内自然人

0.15% 2,167,000

李挺 境内自然人

0.13% 1,927,200

杨月欢 境外自然人

0.11% 1,592,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35,658,054

人民币普通股

35,658,054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9,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30,000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张凤桐

3,571,181

人民币普通股

3,571,181

许鑫磊

2,661,210

人民币普通股

2,661,210

周志坚

2,636,508

人民币普通股

2,636,508

孙益忠

2,1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7,000

李挺

1,92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7,200

杨月欢

1,59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2,6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119

号证券投资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

1,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属于

《

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

、

除此之外

，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孙益忠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67,000

股

公司股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A、货币资金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125,486万元，比期初数增加7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增

加短期借款影响；

B、预付款项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1,820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9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预

付设备款影响；

C、长期应收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1,575万元，比期初数增加4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新

增融资租赁业务保证金影响；

D、应付票据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0万元，比期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偿还到

期票据影响；

E、预收款项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2,816万元，比期初数减少7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预收

热费结转收入影响；

F、应付职工薪酬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6,717万元，比期初数增加80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

尚未发放的考核工资等影响；

G、其他应付款2015年3月31日期末数16,118万元，比期初数减少31%，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

下属江西新能源偿还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往来款影响。

（2）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

A、营业税金及附加发生数1,0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1%，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应交增值税留

抵同比减少影响；

B、投资收益发生数-73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8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确认投资损失等影

响；

C、营业外收入发生数2,5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88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收到采暖供热

补贴影响；

D、营业外支出发生数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确认保险损失等影

响；

E、收到的税费返还发生数为1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收到即征即

退增值税返还影响；

F、支付的各项税费发生数11,2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应交增值税

留抵同比减少影响；

G、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3,2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9%，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

属江西新能源偿还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往来款影响；

H、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172,5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借款增加影

响；

I、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15,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

下属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收到融资租赁款影响；

J、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97,56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偿还借款减

少影响；

K、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4,60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2%，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本集团

下属甘肃吉能新能源偿还能交总往来款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1月26日，本公司2015年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吉电（滁州）章广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以现金方式对吉电（滁州）章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7,930万元，增

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5,730万元。 截至报告期，资本金7,930万元已出资到位，章广二期（常山项目）

5MW风电机组处于施工准备阶段。

2、2015年1月26日，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了《关于投资建设青海大格勒河东风

电场一期49.5MW风电项目的议案》。 该项目由青海聚鸿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建设，2015年2月6日，本公司

向该公司注资1,800万元。 2015年4月3日，该项目获得青海省发改委核准，项目装机容量49.5MW风电机组，

本项目工程静态投资37,599.12万元，工程动态投资38,578.97万元，现处于施工准备阶段。

3、2015年3月25日，本公司2015年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吉林中电投新能源

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同意以现金方式对该公司注入资本金20,600万元。

4、2015年4月17日，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了《关于投资建设河南省辉县南旋风100兆瓦

风电项目的议案》，同意在河南省辉县建设装机容量为100兆瓦的风电项目。 该项目工程静态投资为78,435

万元，动态投资80,147万元。 报告期该项目处于施工准备阶段。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一

、

中电投集

团

、

中国电能

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

。

自吉电股份本

次非公开发行

62,151.22

万股

股票发行结束

之日

（

即新增

股份上市首

日

）

起

，

获配股

份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

。

2013

年

12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一

、

能交总

1

、

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承

诺

：（

1

）

能交总

承诺用

5

到

8

年

时间

，

将能交

总直接或间接

保有的吉林省

范围内的电力

资产

，

在该等

资产符合相关

条件时注入吉

电股份

，

以减

少因为委托管

理产生的关联

交易

。

（

2

）

能交

总承诺通过推

动吉电股份资

产结构和业务

结构的改变

，

降低能交总及

能交总关联企

业与吉电股份

关联交易相关

项目下的比

重

。

（

3

）

能交

总承诺在吉电

股份股东大会

对涉及能交总

及能交总控制

的其他企业关

联交易事项进

行表决时

，

履

行回避表决的

义务

。 （

4

）

能

交总将诚信和

善意履行作为

吉电股份控股

股东的义务

，

尽量避免和减

少与吉电股份

之间的关联交

易

；

对于无法

避免或有合理

理由存在的关

联交易

，

将与

吉电股份依法

签订规范的关

联交易协议

，

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

、

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吉电股

份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履行

批准程序

；

关

联交易价格依

照无关联关系

的独立第三方

进行相同或相

似交易时的价

格确定

，

保证

关联交易价格

具有公允性

；

保证按照有关

法律

、

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

义务

；

保证不

利用关联交易

非法转移上市

公司的资金

、

利润

，

不利用

关联交易损害

上市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利

益

。

2

、

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

（

1

）

能交

总及能交总下

属全资子公

司

、

控股子公

司

、

分公司或

能交总拥有实

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它

公司未来在吉

林省投资或发

展任何电力业

务

，

均由吉电

股份作为能交

总在吉林区域

的投资载体

。

（

2

）

对于能交

总及能交总下

属全资子公

司

、

控股子公

司

、

分公司或

能交总拥有实

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它

公司目前在吉

林省范围内仍

保有的电力资

产

，

能交总承

诺用

5

到

8

年的

时间

，

在该等

资产符合相关

条件时注入吉

电股份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正在履行

二

、

中电投集

团

1

、

减少和规范

关联交易承

诺

：（

1

）

中电投

集团承诺用

5

到

8

年时间

，

将

集团直接或间

接保有的吉林

省范围内的电

力资产

，

在该

等资产符合相

关条件且吉电

股份具有相应

业务资质时注

入吉电股份

，

以减少因为委

托管理产生的

关联交易

。

（

2

）

中电投集

团承诺通过推

动吉电股份资

产结构和业务

结构的改变

，

降低中电投集

团及中电投集

团关联企业与

吉电股份关联

交易相关项目

下的比重

。

（

3

）

中电

投集团承诺将

诚信和善意履

行作为吉电股

份实际控制人

的义务

，

尽量

避免和减少与

吉电股份之间

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

或有合理理由

存在的关联交

易

，

将与吉电

股份依法签订

规范的关联交

易协议

，

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

规

、

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

和吉电股份公

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履行批准

程序

；

关联交

易价格依照无

关联关系的独

立第三方进行

相同或相似交

易时的价格确

定

，

保证关联

交易价格具有

公允性

；

保证

按照有关法

律

、

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易

的信息披露义

务

；

保证不利

用关联交易非

法转移上市公

司的资金

、

利

润

，

不利用关

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非关

联股东的利

益

。

2

、

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

（

1

）

中电

投集团及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

司

、

控股子公

司

、

分公司或

集团拥有实际

控制权或重大

影响的其它公

司未来在吉林

省投资或发展

任何电力业

务

，

在不违反

中电投集团在

国内外证券市

场已公开作出

的承诺且吉电

股份具有相应

业务资质的情

况下

，

均由吉

电股份作为中

电投集团在吉

林区域的投资

载体

。

（

2

）

对于

中电投集团及

集团下属全资

子公司

、

控股

子公司

、

分公

司或集团拥有

实际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的其

它公司目前在

吉林省范围内

仍保有的电力

资产

，

中电投

集团承诺用

5

到

8

年的时间

，

在该等资产符

合相关条件且

吉电股份具有

相应业务资质

时注入吉电股

份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陶新建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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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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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2015年4月2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

4、参与表决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七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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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2015年4月2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五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五人。

4、参与表决的监事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会议以五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华斯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0

证券代码：

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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